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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16 证券简称：天奈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8
转债代码：118005 债券简称：天奈转债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总经理 TAO ZHENG持有公司股份 31,829,562股，

占公司总股本 8.6840%；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副总经理MEIJIE ZHANG

持有公司股份 6,500,6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36%；控股股东共青城新奈共

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奈共成”）持有公司 13,270,250

股，占公司总股本 3.6205%；控股股东镇江新奈智汇科技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新奈智汇”）持有公司 11,772,9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120%；

控股股东镇江新奈众诚科技服务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奈众诚”）持

有公司 3,959,9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04%；控股股东镇江新奈联享科技服

务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奈联享”）持有公司 2,858,45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7799%；控股股东深圳市佳茂杰科技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佳

茂杰”）持有公司 1,306,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565%。

实际控制人、董事、副总经理严燕持有公司股份 113,96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311%；实际控制人、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蔡永略持有

公司股份 86,4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236%；董事张景持有公司股份 20,720股，

占公司总股本 0.0057%；董事姚月婷持有公司股份 19,24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052%；副总经理叶亚文持有公司股份 125,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343%；

副总经理岳帮贤持有公司股份 107,12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292%；副总经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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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光持有公司股份 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014%。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TAO ZHENG、MEIJIE ZHANG、新奈共成、新奈智汇、新奈众诚、新奈联

享、佳茂杰、严燕、蔡永略、张景、姚月婷、叶亚文、岳帮贤、王鸣光拟自本次

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合计减持不超过 9,163,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2.5%，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 3,665,32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5,497,98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1.5%，（其中，

TAO ZHENG、MEIJIE ZHANG、严燕、蔡永略、张景、姚月婷、叶亚文、岳帮

贤、王鸣光拟减持的股份不超过上年末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25%）。

TAO ZHENG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398,383 股；MEIJIE ZHANG拟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 770,314 股；新奈共成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550,363 股；新

奈智汇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375,434 股；新奈众诚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62,643 股；新奈联享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33,953 股；佳茂杰拟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 152,650股；严燕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8,490股；蔡永略拟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 21,600股；张景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180股；姚月婷拟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 4,810股；叶亚文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1,450股；岳帮贤拟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 26,780股；王鸣光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250股。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

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TAO ZHENG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31,829,562股

持股比例 8.684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1,688,962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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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取得：140,600股

注：1.上述持股数量为各股东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因公司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以

股权登记日 2023年 7月 6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8股，故 IPO前及股权激励取得股份均为转增后股份数量，下文亦同。

2.文中持股比例均为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计算所得，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

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股东名称 MEIJIE ZHANG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6,500,671股

持股比例 1.773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419,271股

股权激励取得：81,400股

股东名称 共青城新奈共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3,270,250股

持股比例 3.620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3,270,250股

股东名称 镇江新奈智汇科技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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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持股数量 11,772,959股

持股比例 3.212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1,772,959股

股东名称 镇江新奈众诚科技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3,959,971股

持股比例 1.080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959,971股

股东名称 镇江新奈联享科技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858,456股

持股比例 0.779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858,456股

股东名称 深圳市佳茂杰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306,6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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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 0.356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306,600股

股东名称 严燕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13,960股

持股比例 0.031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113,960股

股东名称 蔡永略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86,400股

持股比例 0.023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81,4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000股

股东名称 张景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0,720股

持股比例 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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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20,720股

股东名称 姚月婷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9,240股

持股比例 0.005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19,240股

股东名称 叶亚文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25,800股

持股比例 0.034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125,800股

股东名称 岳帮贤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07,120股

持股比例 0.029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102,12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000股



7

股东名称 王鸣光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5,000股

持股比例 0.001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TAO ZHENG 31,829,562 8.6840% TAO ZHENG、MEIJIE

ZHANG、严燕、蔡永略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为一致行动人

MEIJIE ZHANG 6,500,671 1.7736% TAO ZHENG、MEIJIE

ZHANG、严燕、蔡永略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为一致行动人

共青城新奈共成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270,250 3.6205% 蔡永略为该企业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

镇江新奈智汇科技服

务企业（有限合伙）

11,772,959 3.2120% TAO ZHENG为该企业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镇江新奈众诚科技服

务企业（有限合伙）

3,959,971 1.0804% TAO ZHENG为该企业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镇江新奈联享科技服

务企业（有限合伙）

2,858,456 0.7799% 严燕为该企业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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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佳茂杰科技企

业（有限合伙）

1,306,600 0.3565% 严燕为该企业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

严燕 113,960 0.0311% TAO ZHENG、MEIJIE

ZHANG、严燕、蔡永略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为一致行动人

蔡永略 86,400 0.0236% TAO ZHENG、MEIJIE

ZHANG、严燕、蔡永略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 71,698,829 19.5614% —

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一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TAO

ZHENG

2,067,541 0.8892% 2023/1/13～

2023/1/18

71.29-72.60 2023/1/10

MEIJIE

ZHANG

418,824 0.1801% 2023/1/13～

2023/1/18

71.29-72.60 2023/1/10

共青城新奈

共成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50,590 0.2798% 2023/1/13～

2023/1/18

71.29-72.60 2023/1/10

镇江新奈智

汇科技服务

企业（有限合

伙）

1,068,598 0.4596% 2023/1/13～

2023/1/18

71.29-72.60 2023/1/10

镇江新奈众

诚科技服务

258,368 0.1111% 2023/1/13～

2023/1/18

71.29-72.60 202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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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限合

伙）

镇江新奈联

享科技服务

企业（有限合

伙）

186,500 0.0802% 2023/1/13～

2023/1/18

71.29-72.60 2023/1/10

注：1.上述减持情况为股东直接减持公司股份数量，统计口径均以前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数

据情况为基准，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披露的《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董监高大宗交易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减持股

份结果和控股股东承诺未来 12个月内不减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2.姚月婷、张景自担任公司董事后，未减持公司股份；王鸣光自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后，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TAO ZHENG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398,383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200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017,32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381,063股

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4月 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及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MEIJIE ZHANG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770,314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210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28,44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41,874股

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4月 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及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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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共青城新奈共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550,363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423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550,363股

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4月 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镇江新奈智汇科技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375,434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375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375,434股

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4月 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镇江新奈众诚科技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62,643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26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62,643股

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4月 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镇江新奈联享科技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33,953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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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333,953股

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4月 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深圳市佳茂杰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52,65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416%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52,65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4月 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严燕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8,49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78%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8,49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4月 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蔡永略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1,6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59%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1,6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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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4月 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及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张景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5,18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14%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18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4月 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姚月婷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81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1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81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4月 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叶亚文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1,45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86%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1,45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4月 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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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岳帮贤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6,78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7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6,78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4月 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及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王鸣光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25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0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5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4月 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

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涛、严燕、蔡永略以及张美杰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在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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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

将自动延长 6个月。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减持的股份不超过其于发行人上市之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额的 25%。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

遵守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5）本人在持有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

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并通过发行人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并在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减持原因、拟减持数量、未来持股意向、减持

行为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的影响。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6）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

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7）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

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公司控股股东出具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郑涛、张美杰、新奈共成、新奈智汇、新奈众诚、新奈联享以

及佳茂杰科技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人/本企业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在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本企业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个月。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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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锁定期满后，本人/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等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4）本人/本企业在持有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发行人股票

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并通过发行人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

予以公告，并在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减持原因、拟减持数量、未来持股意向、

减持行为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的影响。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

价格；

（5）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

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企业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6）本人/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出具的承诺

（1）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出具的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郑涛、严燕、蔡永略、张美杰以及叶亚

文承诺：

①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在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

动延长 6个月。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③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④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减持的股份不超过其于发行人上市之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总额的 25%。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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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本人在持有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

格将不低于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并通过发行人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并在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减持原因、拟减持数量、未来持股意向、减持行为

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的影响。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⑥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

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⑦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

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1、TAO ZHENG、MEIJIE ZHANG、新奈共成、新奈智汇、新奈众诚、新奈

联享、佳茂杰是公司控股股东，TAO ZHENG、MEIJIE ZHANG、严燕、蔡永略

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重大负面事项和重大风险。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

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根据自身

需要进行减持，在减持期间内，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监管要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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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

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

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在上述减持主体按照本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及时关注其减持

计划实施情况，并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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